重 庆 市 巴 南 区 生 态 环 境 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巴环罚〔2026〕5号
被处罚单位：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干贵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E88W4H5K

住所：重庆市巴南区石龙镇大桥村梨树塆组0793号
    一、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意见、采纳情况及裁量理由

2025年12月17日，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石龙镇大桥村梨树塆组0793号的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员工在清洗高粱时，未按规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慎将洗粱水渗漏至厂区外雨水沟及周边农田，已构成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凭：

1.2025年12月17日对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石龙镇大桥村梨树塆组0793号的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所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2.2025年12月17日现场检查《影视资料》。

3.2025年12月26日对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干贵川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

4.《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巴环（监）字〔2025〕第ZF63号）。
证据1-4证明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因未按规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导致洗粱水渗漏至厂区外雨水沟及周边农田的违法事实。

5.《营业执照》。证据5证明违法主体为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 

6.《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巴环改〔2026〕3号）。

7.《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巴环罚告〔2026〕3号）。证据6～7证明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六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履行下列义务：（三）排查治理环境安全隐患；”的规定，已构成未按规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环境违法行为。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于2026年4月13日向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直接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巴环罚告〔2026〕3号）和《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巴环改〔2026〕3号），告知陈述、申辩及听证申请权，并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在告知的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认为：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员工在清洗高粱时，未按规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慎将洗粱水渗漏至厂区外雨水沟及周边农田，已构成环境违法行为，应当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我局将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予以处罚，按照《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裁量因子的选取：该公司两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且积极配合调查，两年内因生态环境问题被投诉、信访或者举报情况：无，未造成突发环境事件，共性裁量因子分别取1、1、1、1、1；整改措施已落实，当事人属过失违法，修正因子分别取-2、-2。根据法定处罚幅度及以上裁量因子计算出裁量结果为1万元。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应当在本次处罚后引以为戒，认真学习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杜绝违法行为再次发生，以避免受到更加严厉的处罚。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二）未按规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的；”的规定，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决定对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壹万元整（小写：10000元）。

上述款项限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407财务室开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使用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扫描缴款书右上方二维码缴款或持缴款书到银行柜台缴款。联系电话：023-88967304、89806620。逾期不缴纳罚款，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21日



